附件2

[bookmark: _Toc110514093]关于《淮南市城市更新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现对《淮南市城市更新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作如下起草说明：
一、立法的必要性
（一）是落实党和国家战略部署，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需要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对提升城市品质、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实施城市更新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部署，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202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中明确要求要建立健全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机制。
（二）是提炼固化更新实践经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我市是全国较早实施城市更新改造的资源型城市，工业底蕴深厚，经过多年探索实践，逐步积累丰富的城市更新经验，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2018年6月，出台淮南市采煤塌陷地治理条例；2024年4月，出台淮南市棚户区（城市危旧房）改造实施办法；2025 年4月，淮南为国家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为这座煤城盘活“沉睡”资源、推动转型注入关键动力，同步开展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2025年4月，出台淮南市城市更新办法（试行）；编制完成了淮南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5—2035 年）。各种政策缺乏城市更新纲领性的法规保障，亟需通过立法对现有政策措施和经验做法进行固化，将城市更新工作上升到法治层面，提升城市更新政策层次和效力，为城市更新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法治保障。
（三）是破除制度障碍，构建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的需要
在城市发展进入由大规模增量建设转向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的新阶段，一些体制机制问题亟需通过立法进行明确。规划层面，城市更新有关规划需要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明确其地位、层级、作用。实施层面，更新单元统筹主体与实施主体的法定地位、权利和义务有待厘清，公众和社会资本参与城市更新的路径有待明确；为持续推进城市更新，需要探索城市更新的市场化归集新模式。政策保障方面，当前规划建设管理制度主要适用建设工程竣工前的阶段，与存量资源更新改造相适应的政策有待完善。
我市在城市更新工作的深入推进过程中，一些深层问题和现实困难逐步显现，还存在一些难点堵点，仅靠现有政策规定难以全盘破解。目前，天津、济南、苏州、武汉、郑州、宁波、合肥、马鞍山等多个城市已出台了城市更新条例，而我市城市更新尚无专项地方性法规，缺乏体系化制度化的政策支撑，亟需构建城市更新政策底板，为我市城市更新提供政策保障。
二、主要内容
草案共六章六十一条。
第一章总则，包括第一条至第九条，主要规定立法目的、适用范围、更新原则、政府职责、部门职责、物业权利人、公众参与、专家委员会、数字化应用等。
第二章城市更新规划和计划，包括第十条至第十六条，规定城市体检、专项规划、片区策划、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库、年度计划、城市设计等。
第三章城市更新实施，包括第十七条至第四十条，规定实施要求、城中村改造、保护传承历史文化、工业遗产保护、采煤沉陷区治理、片区统筹主体、项目实施主体、改造提升类、保护传承类、拆除新建类、综合开发类、老旧住房自主更新、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产权归集、未登记建（构）筑物处理、片区规模统筹、审批流程简化、施工图审查、消防安全、质量管理、项目验收、长效管理、实施底线约束、实施评估等。
第四章城市更新保障，包括第四十一条至第五十六条，规定技术规范、容积率优化与奖励、土地供应、整合利用空间、兼容、混合与功能转换、政府资金、社会资金、居民出资、财政贴息、过渡期支持政策、临时利用、土地使用年限、优化地价计收规则、工业上楼、提升配套比例、房屋安全管理等。
第五章监督管理，包括第五十七条至第六十条，规定项目监督、工作人员责任、法律责任、转置条款等。
第六章附则，包括第六十一条，规定施行日期。

— 1 —

